申請使用高等法院/區域法院圖書館

(自2002年11月１日起生效)

申請資格：


申請人一般須符合下述條件方可獲發讀者證：

(a)
圖書館館長相信申請人是外國/公司律師、或現正攻讀法律的學生；以及

   (b)
申請人持有香港身分證/香港特别行政區護照。


（司法機構政務長或其代表有酌情權批准將讀者證發給任何其他人士。）

申請方法：

(1)
填妥申請表格。

(2) 岀示身分證/護照及學生證(只適用於法律系學生)。

(3) 出示律師執業證明(只適用於外國/公司律師)。

(4) 遞交信函說明申請讀者證原因（只適用於其他人士）。

(5) 將(1)、(2)、(3)及近照一張送交高等法院圖書館服務處。

(5)
申請一經批准，請即前往會計部繳交所需費用，收費如下：

       (會計部辦公時間:星期一至五 0900–1300, 1400-1700 星期六 0900-1200)






外國/公司律師




每年530元






法律系學生





每年110元






其他人士





每年220元

(6)
將已蓋戳的申請表交給圖書館職員。


請在每次進入高等法院/區域法院圖書館時，向圖書館職員出示讀者證。


不可將圖書館内的書籍帶走。


如更改地址，應通知圖書館。

